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政府本级行政机关机构职能目录

单位全称 金凤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规范简称 无

加挂牌子 无 单位性质 工作部门

单位级别 正科级 内设岗位 内设岗位 4个

办公地址 金凤区政府综合 1号楼 办公电话 8732127

办公时间 正常工作日 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8:00

主要职责

（一）拟订金凤区退役军人思想政治、管理保障、安置优抚

和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等工作的规范性文件，编制年度工作计划，

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军队转业干部、复员干部、离休退休干部、退役

士兵和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的移交安置和自主择业、就业退役军

人服务管理工作。

（三）组织开展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工作，协调扶持退役军人

和随调随军家属就业创业。

（四）会同有关部门制定金凤区退役军人特殊保障政策，并

组织实施。

（五）组织协调落实移交地方的离休退休军人、符合条件的

其他退役军人和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的住房保障工作，以及退役

军人医疗保障、社会保险等待遇保障工作。

（六）负责伤病残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和抚恤工作，贯彻落实

中央、自治区、银川市有关退役军人医疗、疗养、养老等机构的

规划、政策并组织实施；承担不适宜继续服役的伤病残军人相关

工作。

（七）组织开展金凤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负责现役军

人、退役军人、军队文职人员和军属优待、抚恤等工作，贯彻国

家、自治区、银川市关于落实国民党抗战老兵等有关人员优待政

策并组织实施。

（八）负责烈士及退役军人荣誉奖励、军人公墓管理维护、

纪念活动等工作，依法承担英雄烈士保护相关工作，总结表彰和

宣扬退役军人、退役军人工作单位和个人先进典型事迹。

（九）指导监督检查退役军人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落

实，组织开展退役军人权益维护和有关人员的帮扶援助工作。

（十）负责做好退役军人法律法规政策宣传、咨询工作，做

好退役军人来信来访工作。



（十一）完成金凤区党委、政府交办的其它工作。

（十二）职能转变。退役军人事务局应加强退役军人思想政

治工作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健全集中统一、职责清晰的退

役军人管理保障体制，协调各方力量更好为军人军属服务，维护

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社会尊崇的职业，褒奖彰显退役

军人为党、国家和人民牺牲奉献的精神风范和价值导向，更好地

为增强部队战斗力和凝聚力做好组织保障。

内设岗位

（一）副局长：负责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暨退役军人思想政治

工作。组织开展军民共建活动，承担指导各单位、部门支持军队

相关工作；协调落实随军随调家属就业创业和子女就学；指导烈

士褒奖、纪念设施管理保护工作，依法承担英雄烈士保护相关工

作；组织上报拟列入全国、自治区、银川市重点保护单位的烈士

纪念建筑物名录；拟订军人公墓建设规划、管理维护等政策措施

并组织实施；组织开展英雄烈士纪念活动；指导开展退役军人党

建工作；承担现役军人、烈士、退役军人荣誉奖励工作；负责退

役军人思想政治、舆论宣传、总结表彰工作，总结和宣扬退役军

人、退役军人工作单位和个人先进典型事迹等工作。

（二）副局长：负责军转安置及政策法规宣传工作。拟订计

划分配军队转业干部、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年度安置方案，安排

制定自主择业干部、复员干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就业创业年度

计划，并组织实施落实；组织开展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和教育

培训工作，协调对接退役军人就业补助金审核发放、退役军人就

业档案管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帮扶工作；拟订落实中央、自治

区、银川市有关退役军人医疗、疗养、养老等优抚保障机构的规

划政策；指导相关单位落实退役军人相关政策法规，组织协调落

实退役军人医疗保障工作；负责办理退役军人信访工作。

（三）办公室岗位：负责机关日常运转工作。承担机关文件

起草、收发、归档工作；负责机要、保密、信访、组织人事、政

务公开、政策宣传、信息安全工作；承担局机关资产管理、效能

建设、财务管理、内部审计、档案管理、机关日常党建纪检工作；

做好机关各种会议组织和记录、印签保管和使用等工作。

（四）优抚岗位：负责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队文职人员

和军属优待、抚恤等工作。承担退役军人接受报到及信息登记、

优抚对象申请受理和审核申报、各类优抚金审核申报发放、退役

军人事务系统信息化建设等工作；贯彻落实国民党抗战老兵等有

关人员优待政策，监督检查退役军人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

落实情况，承担退役军人权益维护、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法律

援助、纠纷调解等工作。




